
 

咸 宁 市 教 育 局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咸市教函﹝2019﹞11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9 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通知 

 

为做好咸宁市普通话水平测试站 2019年普通话水平测试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测试对象 

普通话水平测试对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教师、新闻媒

体工作人员、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，其

他需要参加测试的人员也可报名参加测试。 

二、报名办法 

1.社会考生须携带本人二代身份证在咸宁市政务服务中心

二楼教育窗口报名缴费。 

2.咸宁职业教育（集团）学校、蒲圻师范、崇阳职业技术

学校考生报名由学校统一组织。以上 3所学校于测试前 25天

报送《咸宁测试站 2019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表》。 

3．考生现场报名时，有以下两种情况不能报名。 

  1）已经在网上报名、但尚未参加测试的。 

  2）近期已经参加测试、但尚未领取等级证书的。 

三、收费标准 

依据鄂价费字﹝2004﹞132 号文件收取普通话水平测试费，

标准为：学生：25 元/人，其他社会人员：50元/人。 



 

四、测试方式 

我站普通话水平测试实行计算机辅助测试。 

五、证书发放 

应试者根据测试成绩（60 分以上）获得国家语委统一印制、

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验印盖章的《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》。 

成绩查询网址：http://hubei.cltt.org/Web/Login/PSCP01001.aspx 

六、测试安排 

报名地点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 备注 

咸宁市政务服务

中心教育窗口 

3月 4日 

至 3月 22 

具体考试时间以

考生准考证为准 

黎  璠 

0715-8126141 

报名对象 

为社会考生 

咸宁职业教育 

集团学校 

3月 4日 

至 3月 22 

具体考试时间以

考生准考证为准 

陈  思  

18671502011 

报名对象为本校

教师及在校生 

蒲圻师范 

学校 

3月 4日 

至 3月 14日 

具体考试时间以

考生准考证为准 

     张庆群 

  13545583499 

报名对象为本校

教师及在校生 

崇阳职业 

技术学校 

3月 20日 

至 4 月 4日 

具体考试时间以

考生准考证为准 

张继发 

13971817735 

报名对象为本校

教师及在校生 

咨询电话： 

咸宁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 0715－8252249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咸宁市教育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1日 


